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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因工伤导致精神疾病、传染病的工伤职工就医有关问题的通知

京劳社工发[2008]118号

2008年06月17日 

 

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局、总公司，计划单列企业，中央在京企业： 

    为方便工伤职工就医，因工伤导致精神疾病或传染病的工伤职工，工伤认定结论、《工伤证》上明确“伤害部位或疾

病名称”包括精神疾病、传染病的，治疗精神疾病或传染病的，可以到本市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传染病专科医院就医，发生

的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，就医结束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报销。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工伤职工，到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传

染病专科医院就医的，发生的费用先由个人垫付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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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  2008年6月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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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站检索

本周热点关注

● 关于2010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

●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

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  

● 《北京市人才市场中介服务许可证、职

业介绍许可证》2009年度年审通告  

● 北京市各级机关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用

公务员面试人员名单  

● 关于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各级机关招考

公务员调剂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 

●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面向社会公

开招考工勤人员公告  

● 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

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公告  

● 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关于面向社

会公开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  

● 关于开展北京市第二批有突出贡献的高

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工作的通告  

● 北京团市委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公开招考

工作人员的公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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